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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房地改造、改良及主要维持费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秘书长的报告

A. "绿荫"别墅

事与基飞主

1. "绿荫"别墅占地 7.500 平方米，菲近一条通往日内瓦机场和法国边境l

小镇一一费尔内·沃尔泰一一的主要公路，受到日益拥挤的交通所发出的噪音影响.

这个别墅远离联合国的主要办公地点，因此位于联合国的安全保卫范围之外. 它

是在一九三七年以 200， 000 瑞士法郎均置的.

2. 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1 中建议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主任的住宅从"绿荫"别墅迁往"明窗"别墅前者从一九六0年起就一直用作日内

瓦办事处主任的住宅. 大会同意了这项建议.

3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也建议出售"绿荫"别墅及其所占的 7， 500 平方米的

土地. 大会第 33/116 A号决议第五节要求秘书长进一步研究利用"绿荫"别墅

A/C .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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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4 .第一个可能性是继续把"绿荫"别墅用作住宅. 不过，秘书长之所以建

议将办事处主任的住宅从"绿荫"别墅迁往"明窗"剔墅 2 ，原因是这个房子有不

少缺点，不太可能从它那里得到相当多的租金，因此不值得花大笔费用来进行整修.

5. 第二个可能性是利用这个别墅作为办公场所。 即使在麻醉药品司、管制

滥用麻醉药品基金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社会事务司迁往维也纳之后，日内瓦的办

公室面积问题，从长远看来，仍然有不少 l 困难，目前的予测是，今后将没有足够的

备用办公室面积来应付一九/\.0年以后各部门的增长. 一些办事处迁往维也纳，

只能减轻多年来在一些地区形成的联合国房地过于拥挤的情况。 一侠上述单位所空

出的办公室面积重新分配给其他单位以后，就会进行一个完整的办公室面积调查，以

保证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所占用的办公室 l继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订出满足未来

办公室面积需要的最佳办法.

6 .就目前来说，虽然"绿荫"别墅只能提供十二个办公室，但仍可济一时之

急. 这些办公室可由一个独立的单位占用，这样就会为联合国另一个房舍空出同

样数目的办公室. 将"绿荫"剔墅改装为办公室的费用.视占用单位的需要而定，

但暂时可估计为 90， 000 美元. 维修费则应在每年 20， 000 美元左右a

7 .第三个可能性是将该别墅作为办公楼宇出租.最近，没有代表团或机构向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要求在联合国房舍内租用办公地点. 目前，在日内瓦也很容

易租到商用办公室地点. 如果把整修费、维持费和房地产值的起码利润计算在内，

"绿荫"别墅的每月租金至少应为 7， 500 瑞士桂郎. 一般人是不可能出这个价

钱租一个既没有现代化办公室设备、又位于噪音地区的别墅的.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最近表示有兴趣购买或租用"绿荫"别墅. 行

政当局已通知知识乒权组织这个产业去留问题仍在考虑之中，并已注意到该组织的

z 同上。



ZJ 
3
』

ry 
刀
阔
3

RJe 
n
h却
m
v

/hha AAnUD--

意愿，但目前不可能作出任何承诺.

9 .第四个可能性是在"绿荫"别墅的产业上建造一幢办公大楼. 但是这个

产业却位于一个只准建别墅的地区上. 虽然可以要求日内瓦郡议会破例批准建造

一憧行政大楼，但是，这个大楼的高度按照一九三七年国际联盟从当时的屋主接过

来的永久地役权的规定，不得超过 1 5 米。

10. 费尼路的实际加宽，虽然地方当局目前予测在今后数年内不能进行，但

是一定会影响这项产业的价值。 鉴于这种考虑，已继续研究第五种可能性--_按

合理价格出卖这所别墅。

11 . 一九七九年初，已与各郡当局接洽，以便断定它们是否有兴趣购买"绿

荫"别墅的产业以及所属的地皮。 后来主任获悉，日内瓦郡议会准备同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进行商谈，讨论购买这项产业的问题，但在没有就这项交易的主要问题

(产业的价值，付款条件等)达成协议前，保留其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利。 所以已

选派两位地产专家一一每一方雇用一人一一评估"绿荫"的价值，但是你们还没有

提出报告。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购买者对这项产业表示有兴趣。

12. 因此，鉴于本报告所述的各种因素以及目前不肯定的情况，秘书长的最

后结论是，在与瑞士当局的商谈没有得到更具体的结果前，应当维持现状。 所以

他建议:

(a) 联合国应当保留"绿荫"产业;

(时 必要时把这个别墅用来作为办公室，但有一项了解，那就是只能进行

绝对必要的改造;

( c) 在此期间使这项产业维持合理的条件。

B. 提议把联合国产业移转给日内瓦市

13.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郡与联合国交换了产业，联合国以"谢纳"换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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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博卡泽"的产业。 在"博卡泽"北部交界处有一所老房子叫做"巴赫曼大厦"

侵占了普雷格奈路的人行道，因此给行人带来危险。 这所大厦破旧不堪，不得不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把它拆毁;目前的两年期方案予算内开列了此项用途的经费。

14. 一九七九年一月，日内瓦郡和日内瓦市的当局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接

洽，希望拆除"博卡泽"占据公共领域的部分，从而消除车辆或行人在交通上发生

危险，所以他们提议转移侵占公共领域的这一块计 160方公尺狭长地面的所有权，

使能建造行人道。

15. 在讨论期间，发现和"博卡泽"相连接大约 80 方公尺属于联合国的地

面，事实上是在"博卡泽"的实际界线以外，所以是公众可以进入的土地。 这种

情况在一九五四年以"谢纳"交换"博卡泽"而成为联合国产业时即已存在，推想

起来这种情况大约至少已存在了五十年。 目前在日内瓦郡官方房地产簿册或档案

里都找不到关于此事的资料。

16. 讨论到让与上述地皮的补偿问题，日内瓦市援引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生效的瑞士街道法规，其中规定:瑞士当局一一不论地方、郡、或联邦的当局一一

如收购"线外"土地(即突出街道房屋界线以外的任何私人地皮) ，每平方米的收

购价格不得超过相连地皮每平方米价格的百分之五十。 上述两块地皮就是这种土

地。

1 7. 关于这一点，显然不能援引联合国根据一九四六年协定第二节在瑞士境内

享有的免受征用等特权和豁免。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的财产让与契约载有关于

联合国与日内瓦市交换"博卡泽别墅"和"橡园"两地财产的条件，其中第 4 款规

定双方都必须遵守"房屋界线计划和法律上规定不必填入"正式房地产记录"的其

他类似限制"。当时联合国接受这些条件。 因此，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法

规是适用的。

18. 在这种情况下，与日内瓦市讨论之后，认为这件事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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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联合国割让日内瓦市铺筑人行道所需的一长条土地，及其邻接的地皮，总
共面积 240平方米;

(b) 日内瓦市除负担人行道建筑费外，还要自己出钱，沿着公地与联合国财产

之间的新界线砌一道墙，以补偿联合国让与土地的价值

19, 目前已在原则上对这个解决办法暂时达成协议，但双方都附有条件，就是

让与土地的价值应与砌墙费用大约相当，而且最后的协定须经大会核定。

20, 关于金钱上的补偿问题，砌这道墙的费用制十为 27 ， 000.瑞士法郎。 据
一九七六年联合国办理与日内瓦郡交换几块地产时所委托的房地产专家估计，即将

让与日内瓦市的土地目前价值是每平方米200瑞士法郎，总共值 48 ， 00锄士法郎。
如上文第 1 6 和 1 7 段所说，根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法规的规定，此种土地
应得的补偿限定为土地正常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因此，从经济的眼光来看，提议的

办法并不损害到联合国的利益。 而且，联合国也不需负担任何其他有关的开支。

21, 同时还应该考虑到，这种"线外"土地，习惯上都是免费送给日内瓦市。

目前讨论的这块土地，自从取得"博卡泽别墅"以来，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产业范围
以外，对联合国来说，最多也只能说价值甚微。

2主 因此，秘书长建议大会核准按照第 1 8 段所说的办法，把上述联合国拥有
的一长条地皮让与日内瓦市。




